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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75        证券简称：朗源股份         公告编号：2021-107 

朗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年报问询函（二）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朗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 日收到《关于对

朗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二）》（创业板年报问询函【2021】第 505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对问询函关注的事项进行了逐项核查、落实，

现将有关事项的说明回复并公告如下（如无特指，“优世联合”指“广东优世联

合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优世”指“北京优世互联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合称“优世”）： 

1.你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向中南数据（广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中南数据”）出售广东优世联合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

世联合”）及其子公司北京优世合计持有的湖北神狐时代云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湖北神狐”）58.44%的股权，转让作价 7,461.03 万元，协议约定股权

转让款为三期按 40%、40%和 20%比例进行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应在湖北神

狐股权过户登记至中南数据名下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

1,492.21 万元应在股权过户登记至中南数据名下之日届满半年后五个工作日内

即 2021 年 6 月 1 日前支付。中南数据未按协议约定如期支付第二期款项，2021

年 4 月 26 日，股权转让双方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未支付的第二期股权转让款按

照年化 4.35%的银行贷款利率延迟支付，支付时间未定。截至目前，第三期款项

仍未支付。公司回函称湖北神狐已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

于当日完成湖北神狐证照印章交接，由中南数据派驻人员正式接管湖北神狐，

湖北神狐控制权实际已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全部交接完成。 

（1）请公司说明中南数据多次延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原因，中南数据是否

有足够支付能力完成本次收购，公司向其出售湖北神狐股权的决策是否足够谨

慎，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与中南数据达成第二期股权款延期支付且时间不限的

补充协议、未向中南数据追讨第三期股权转让款的行为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

利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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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一、说明中南数据多次延迟支付股权转让款的原因，中南数据是否有足够支

付能力完成本次收购，公司向其出售湖北神狐股权的决策是否足够谨慎 

中南数据于2020年11月收购湖北神狐控制权时已准备充足的资金用于全额支付股权转

让款。中南数据接管湖北神狐后，对湖北神狐的资产进行整理，湖北神狐项目仍需部分资金

投入以完工，且有较多的供应商欠款尚未支付，更换新的控股股东导致供应商开始追要未付

账款。为保持项目公司正常运转，无论是在建工程还是解决原有的应付账款所需的资金远超

中南数据的资金计划，而数据中心的正常运转，有利于项目尽快完成验收并交付，以产生正

向的现金流，来偿还对优世联合的欠款，因此，中南数据将原本用于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资金

提供给湖北神狐维持项目运转，未能按照协议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 

根据中南数据合伙协议约定，余金玲为中南数据的普通合伙人，对中南数据的债务承担

无限连带责任；广东宏达工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达工贸”）为中南数据的有限合

伙人、实际控制方，其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项      目 2020 年 9月 30日/2020 年 1-9月 

资产总额 55,626.63 

负债总额 49,866.68 

所有者权益合计 5,759.94 

工程结算收入 69,306.25 

截止 2020 年 11月 30日湖北神狐审计报告中应付宏达工贸 4,040.59 万元，应付中南数

据 434.99 万元。 

公司在筹划出售湖北神狐股权时，已对中南数据及其合伙人的履约能力、资信状况进行

了详细调查，确认中南数据有能力完成本次收购。在协议实际执行过程中，根据湖北神狐数

据中心的现实情况，中南数据将资金优先用于维持湖北神狐的运转是对交易各方均有利的行

为，湖北神狐的交付运营有利于优世联合尽快收回借款，公司对中南数据延迟支付的第二期

股权转让款按照年化 4.35%的银行贷款利率计算利息，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目前，中

南数据已积极与金融机构沟通筹集资金，以履行尽快支付股权转让款的义务。 

综上，公司预测，中南数据有足够支付能力完成本次收购，公司认为向其出售湖北神狐

股权的决策是谨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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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与中南数据达成第二期股权款延期支付且时间不

限的补充协议、未向中南数据追讨第三期股权转让款的行为是否存在损害上市

公司利益情形 

公司已于2021年6月28日向中南数据发送了《律师函》，要求中南数据收到律师函后5

日内立即向优世联合支付剩余第二期股权转让款及利息、第三期股权转让款。补充协议虽然

未对剩余第二期股权款的支付时间作出明确约定，并不代表中南数据可以无限期拖延支付款

项，公司有权利要求中南数据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支付义务。 

公司及优世联合一直以来多次通过通讯及现场会谈等方式催促中南数据及时支付股权

转让款，要求中南数据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支付义务。未来，公司及优世联合将继续与中南数

据进行沟通，不排除通过诉讼仲裁等有效方式督促其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支付义务。 

（2）公司确认丧失湖北神狐控制权时点为 2020 年 11 月 25 日，请年审会

计师再次说明以上认定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应用指

南：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通常可认为实现了控制权的转移：（四）合并方或

购买方已支付了合并价款的大部分（一般应超过 50％），并且有能力、有计划

支付剩余款项的规定。 

【回复】： 

一、会计师回复： 

（1）检查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确认本次股权处置金额为 67,706,678.51 元，截止

2020 年年度报告报出日，已收到款项 36,844,115.00元，占股权交易价款 54.42%；（2）与

中南数据负责人现场访谈，沟通还款计划及还款意愿；（3）查验中南数据股东广东宏达工

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达工贸”）公开资料，该公司对外投资较多，为集团性企业；

（4）查验宏达工贸与湖北神狐签署的借款合同；（5）查验湖北神狐截止 2020年 11 月 30

日由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出具的勤信深审字【2021】第 0107

号审计报告中应付宏达工贸 4,040.59 万元；（6）检查优世联合收取股权转让款的银行流水

及银行进账单。 

经核查，我们未发现朗源股份上述说明与我们在执行 2020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获

取的信息存在重大不一致；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未发现朗源股份针对湖北神狐不再纳

入合并报表事项存在违反企业会计准则的情况。 

2. 你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 日回复我部关注函公告显示，你公司于 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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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签署协议约定湖北神狐对优世联合及北京优世的 15,290.43 万元债务后续

分六期偿还，偿还条件包括完成资产清点和核实工作、完成已支付的采购款对

应发票的开具、完成项目通电测试等，优世联合保证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两个

月内供应商应按照中南数据的要求将对应设备交付并开具合法、等额发票。 

（1）请说明以上 15,290.43 万元债务形成的具体时间及明细。 

【回复】： 

债务形成的具体时间及明细如下： 

（2）针对以上往来债务的偿付安排协议，你公司未要求受让方中南数据做

出连带担保，并且在回函中认为股权转让协议与往来款偿付的三方协议为独立

两个合同，债权可收回的不确定性是由于三方协议中约定回款条件的不确定性

造成，与股权转让协议无关为由，认为计提减值准备 6,085.57 万元不属于对转

让对价的调整。请说明未要求中南数据对往来债务偿付安排进行担保的原因及

合理性，在三方协议中约定冲抵对公司欠款的条款是否存在间接损害上市公司

利益情形，是否为规避本次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程序的安排。 

【回复】： 

一、说明未要求中南数据对往来债务偿付安排进行担保的原因及合理性 

湖北神狐数据中心原预计 2019年上半年交付运营，2019年 10月份武汉举行大型赛事

活动，赛事开始前半年，所有工程类项目停工，因此，自 2019年 3月份起，湖北神狐数据

中心停止项目施工；2020 年 1月份武汉新冠疫情的爆发，项目运作及交付工作完全中止。

借款本金 

年度 期初数 借款金额 还款金额 期末余额 期末余额+应付利息 

2017年度 0.00  12,462,314.39  9,469,002.20  2,993,312.19  2,981,211.14  

2018年度 2,993,312.19  103,162,149.85  26,911,848.88  79,243,613.16  79,874,616.74  

2019年度 79,243,613.16  101,564,786.22  12,000,186.25  168,808,213.13  174,542,504.91  

2020年度 1-6月 168,808,213.13  36,258,395.39  61,556,982.81  143,509,625.71  152,904,276.33  

借款利息 

年度 期初数 本年借款应付利息 本年还款应收付利息 期末应付利息  

2017年度 0.00  63,514.82  75,615.87  -12,101.05   

2018年度 -12,101.05  1,248,050.58  604,945.94  631,003.58   

2019年度 631,003.58  5,176,966.90  73,678.71  5,734,291.78   

2020年度 1-6月 5,734,291.78  4,595,444.77  935,085.92  9,394,65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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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未交付运营，但湖北神狐数据中心 2019 年三季度转固进而开始计提折旧，通过融资租赁

及借款等方式承担较高的融资成本，房屋租金、折旧、融资成本等超 3,000万元；且即使数

据中心交付运营后也会有较长时间的订单导入期，短时间内不能形成正向的现金流，将持续

拖累公司及优世联合的业绩。公司与中南数据进行了商业谈判，虽要求中南数据对往来债务

偿付进行担保，但基于以上原因，中南数据未同意，而公司为了达到尽快处置的目的，最终

未能达成中南数据对往来债务偿付安排进行担保的意向。 

二、在三方协议中约定冲抵对公司欠款的条款是否存在间接损害上市公司

利益情形，是否为规避本次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程序的安排 

数据中心项目实施主体为湖北神狐，优世对湖北神狐提供的借款也主要用于该数据中心；

因此，对湖北神狐后续经营中可能会遇到的因前期经营不善而导致的或有事项在三方协议里

进行约定，冲抵对优世的欠款。 

公司本次交易为转让湖北神狐股权，三方协议是对公司转让湖北神狐股权后前期已经发

生的往来款进行约定。根据相关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判断本次交易在董事会权限范

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判断本次交易审议程序的各项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朗源股份 湖北神狐 占比（%） 

总资产 1,512,592,939.80 387,985,837.44 25.65 

营业收入 567,083,818.44 22,353,376.00 3.94 

净利润 38,443,931.69 9,322,721.90 注 24.25 

成交金额 839,211,202.46 74,610,288.00 8.89 

交易产生的利润 38,443,931.69 -9,302,892.93 24.20 

注：净利润指标为湖北神狐归属于优世联合的净利润，即-15,953,320.90*58.4375% 

交易产生的利润测算过程： 

投资收益形成原因： 金额 计算过程 

股权转让价格-与投资成本差额 -18,889,712.00  A 

转回湖北神狐归属于母公司未分配利润金额（累计亏损，

转回为正数） 
25,413,925.53  B 

以前年度关联交易形成内部未实现金额 4,783,027.31  C 

归属于湖北神狐的商誉确认为损失 -17,194,871.31  D 

以前年度湖北神狐少数股东增资资本公积增加本期合并层

面转出 
-3,411,107.43  E 

湖北神狐未入账资产处置（朗源合并层面） -4,155.03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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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处置形成投资收益 -9,302,892.93  G=A+B+C+D+E+F 

因此，在三方协议中约定冲抵对公司欠款的条款不存在间接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情形，不

存在规避本次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程序的安排。 

（3）请说明项目是否已经完成通电测试以及往来款回款的最新情况，是否

存在违反协议条款情形。 

【回复】： 

1、该数据中心机房分 A区和 B区， B区已于 2021年 3月底、4月初完成项目通电测试，

A 区尚未进行项目通电测试，预计 2021年 12月 31日前完成。 

2、往来款回款情况如下： 

（1）2021年 1月 14日，湖北神狐偿还 300万元借款本金；  

（2）2021年 4月 26日各方签订《三方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优世联合按照三方协

议约定应承担的涉及设备相关测试、维修、更换、补充等费用的上限为 3,500 万元，于 2020 

年 12月 1 日抵扣湖北神狐第一期借款本金；超出部分优先抵扣三方协议约定的满足付款条

件的借款本金。 

根据上述约定，优世联合已收回第一期债务本金 1,500 万元，剩余 2,300万元将在第二

期至第六期债务偿还条件达成时根据实际费用支出情况抵扣借款本金。 

截至目前，第二期至第六期债务偿还条件尚未达成；因此，往来款回款情况不存在违反

协议条款的情形。 

（4）回函显示，湖北神狐项目已向 6 家供应商共支付 13,211.32 万元采购

款，尚有 8,142.42 万元未能获得供应商开具发票，主要理由为该项目未通过武

汉电信的验收亦未通过湖北神狐终验，因此未足额开具发票。请补充披露以上

款项支付的时间明细，是否存在尚未支付款项，与供应商协议中是否约定了项

目通过武汉电信验收才能开具发票的条款，实际付款进度及发票开具情况与供

应商协议约定是否一致，回函所称理由是否具有商业合理性。 

【回复】： 

上述款项支付的时间明细如下： 

序号 收款单位 合同结算（元） 已经支付金额 未支付金额 

1 
北京深栖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15,000,000.00  

 2018年以前   11,090,000.00  
 -    

 2018年度   3,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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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   910,000.00  

 合计   15,000,000.00  

2 
广州豪特节能环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42,913,351.90  

 2018年度以前   899,000.00  

 

4,347,987.36  

 2018年度   28,832,367.10  

 2019年度   8,118,993.10  

 2020年以后   715,004.34  

 合计   38,565,364.54  

3 
广州优构建设有限公

司 
 31,519,507.88  

 2018年以前   10,280,000.00  

 

2,278,707.88  

 2018年度   18,080,800.00  

 2019年度   880,000.00  

 合计   29,240,800.00  

4 
广州市筑云建设有限

公司 
 52,948,018.67  

 2018年以前   29,409,600.00  

 518,997.07  
 2018年度   19,188,414.70  

 2019年度   3,831,006.90  

 合计   52,429,021.60  

5 
佛山市创悦凯建建筑

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500,000.00   2018年度以前   500,000.00   -    

 合计  142,880,878.45    135,735,186.14   

与供应商协议中未约定项目通过武汉电信验收才能开具发票的条款，实际付款进度及发

票开具情况与供应商协议约定不一致。实际操作过程中需要武汉电信验收后开具发票的主要

原因如下： 

湖北神狐数据中心为武汉电信合作机房，对外以武汉电信机房运营，由武汉电信指定所

需设备的品牌，因此，为满足武汉电信的最终需求，湖北神狐对机房建设的验收分两步，工

程完工或设备到货安装完成后，湖北神狐进行初验，项目整体经武汉电信验收通过后，湖北

神狐对相关工程、设备与供应商完成最终验收，终验后根据武汉电信的验收清单明细开具发

票。 

（5）湖北神狐与武汉电信合作协议显示需在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 3000

台机柜交付并符合技术标准，以上交付至今未完成验收，请说明以上合作协议

是否仍然生效，公司回函称项目仍需武汉电信验收才能完成发票开具是否为虚

假记载。 

【回复】： 

湖北神狐与武汉电信原合作协议约定的合作期限至 2031 年 3月 31日,项目虽然未能按

照协议如期交付，但目前该项目仍为武汉电信合作运营机房；经了解湖北神狐与武汉电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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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商谈判原协议补充协议,未来仍需整体通过武汉电信验收。因此，合作协议仍然有效，

但是协议内容有变动，项目仍需武汉电信验收才能完成发票开具不是虚假记载。 

（6）回函显示湖北神狐结合尚未收到供应商发票等情况进行单独减值测试

并计提减值准备，请补充披露以上减值明细，请补充披露认为存在减值迹象的

具体依据。请会计师针对此会计处理的适当性发表专项意见。 

【回复】： 

一、公司回复： 

序号 三方协议条款 三方协议之补充协议条款 减值迹象 预计损失 

1 

甲方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在支付第一期标的股权转让款的五个

工作日内，有权进场对丙方的资产进行清点，乙方应当予以充分

配合及协助(丙方的资产清单详见本协议之附件一)。甲乙双方共

同完成丙方资产的清点工作，并由双方负责人员在交接文件上签

字确认。甲乙丙三方确认， 

上述约定的资产不实或价格不公允等造成丙方资产实际价值减

损、甲方股东权益遭受不当损害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丙方生产

经营所需之机器设备及工程权属不明确、不完整或经甲方自行或

委托的检测机构测试后，该等机器设备及工程存在瑕疵或缺陷或

无法达到预定完好运行状态/可完好运行状态；其他可能或已造

成丙方实际资产价值减损或甲方股东权益遭受不当损害的情形。 

无论上述情形因何种原因产生，甲方、丙方均有权要求乙方采取

检测、维修、更换、补充相关机器设备或服务等方式以保证相关

机器设备及工程数量、质量符合资产清单的规定，且权属清晰、

完整且达到完好运行状态/可完好运行状态，第三方机构测试、

维修、更换、补充等所有费用由乙方承担，如乙方不予承担该等

费用，丙方有权在其对乙方的债务金额中予以抵扣。 

三、鉴于自取得目标公司的实

际经营权和控制权至今，甲方

已经对目标公司的相关资产及

经营、债权债务等情况有了较

为充分的了解，甲乙丙三方经

沟通后合理预估前述“主协议

2.2.2 第二期约定乙方义务”

和“主协议 2.2.3 第三期约定

乙方义务”、新增工程量及项

目相关测试、维修、更换、补

充等费用的总金额上限为人民

币 3,500 万元（大写：叁仟伍

佰万元人民币，以下简称“乙

方承担义务总金额”）。 

维修费用、调试费用

已经实际发生 

    

4,140,650.00  

2 

乙方保证，相关供应商应当根据丙方的时限要求向丙方开具并交

付符合丙方要求的合法、等额发票。如经甲乙双方进行财务资料

交接后，存在已付款但未取得发票的情形，乙方保证供应商按照

前述标准向目标公司交付对应发票。若供应商逾期未交付前述发

票，甲方或丙方有权主张将上述发票对应的税费自丙方对乙方的

债务金额中予以抵扣。 

若本期偿还债务金额不足扣减的，将顺延扣减下一期偿还债务金

额。 

  

在完成控制权交接手

续后，公司及中南数

据与供应商进行了沟

通，要求对方尽快开

具发票，但供应商一

直未能按照约定提供

发票，对截止年报时

点仍未开具的发票出

于谨慎性原则计提减

值 

  

12,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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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三方协议条款 三方协议之补充协议条款 减值迹象 预计损失 

3 

在本协议签署且达到项目通电测试条件后，甲方与乙方共同委托

具有业务资质的测试机构，对丙方所有项目进行整体通电测试，

检测该项目所涉及设备、工程的性能以及完整度，除电费外的其

他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 

三、鉴于自取得目标公司的实

际经营权和控制权至今，甲方

已经对目标公司的相关资产及

经营、债权债务等情况有了较

为充分的了解，甲乙丙三方经

沟通后合理预估前述“主协议

2.2.2 第二期约定乙方义务”

和“主协议 2.2.3 第三期约定

乙方义务”、新增工程量及项

目相关测试、维修、更换、补

充等费用的总金额上限为人民

币 3,500 万元（大写：叁仟伍

佰万元人民币，以下简称“乙

方承担义务总金额”）。 

相关费用已实际发生 
  

11,679,100.00  

4 

经通电测试表明上述项目涉及的机器设备、工程等无法正常运营

或实质性影响正常运营，甲方或丙方有权要求乙方在十个工作日

内采取维修、更换相关机器设备等方式进行补救，相关测试、维

修、更换、补充等费用由乙方承担。若逾期未完成通电测试或采

取相应补救措施或补救后项目仍无法运行或实质性影响运行，丙

方有权主张将上述相关费用及丙方实际减损的资产等额价值自

丙方对乙方的债务金额中予以抵扣。若本期偿还债务金额不足扣

减的，将顺延扣减下一期偿还债务金额。 

  

若需要完成通电测

试，则该项费用一定

会发生，按照行业惯

例确认 

    

1,484,000.00  

5 

自该项目通过武汉电信的验收程序后十五个工作日内，丙方向乙

方指定账户偿还债务金额的 20% (含同比例借款本金及利息)，若

乙方未配合甲方及丙方落实整改意见或其采取补救措施后项目

仍无法通过武汉电信的验收程序,丙方有权主张将上述相关费用

及丙方实际减损的资产等额价值(含因违约给丙方造成的损失)

自丙方对乙方的债务金额中予以抵扣。若本期偿还债务金额不足

扣减的，将顺延扣减下-期偿还债务金额。 

  

若需要通过运营商验

收，该项费用一定会

发生，按照行业惯例

预计 

    

6,390,788.01  

6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目标公司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为

13,967,852.87 元, 乙方承诺，目标公司可在未来每年实现可抵

扣(具体抵扣金额以年度审计报告中审计的实际抵扣金额为准)

时，丙方向乙方指定账户偿还相应金额的债权 

  

根据湖北神狐目前的

资产状态，按照 IDC

行业惯例，预测湖北

神狐将于 2023 年实

现盈利，对湖北神狐

前期预计无法弥补亏

损金额确认减值 

    

7,855,694.21  

7 

为保证《股权转让协议》项下收购行为的履行，明确对丙方在本

次股权转让交割后三年内未列明或有债务的处理,乙方同意,未

偿还的剩余债务由丙方在《股权转让协议》项下标的股权完成过

户登记之日起届满三年之时 15 日内支付。若在此期间存在未列

明或有债务的，丙方有权主张将该等债务自丙方对乙方的债务金

额中予以抵扣。 

  已经实际发生 
  

11,305,461.99  

  

根据年报时点湖北神

狐涉诉事项合理预计

未来会发生的损失 

6,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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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三方协议条款 三方协议之补充协议条款 减值迹象 预计损失 

合计 60,855,694.21 

二、会计师回复： 

（1）检查三方协议及相应补充协议；（2）访谈中南数据负责人并就上述事项涉及条款

及预计损失金额进行沟通；（2）与管理层进行沟通了解减值的确认依据；（3）检查已经签

订的费用合同及部分发票；（4）对湖北神狐涉诉事项向律师进行函证确认；（5）检查湖北

神狐所得税汇算清缴数据，复核递延所得税影响额。 

经核查，我们未发现朗源股份上述说明与我们在执行 2020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过程中获

取的信息存在重大不一致；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未发现针对湖北神狐资产单项减值事

项存在违反企业会计准则的情况。 

3.回函显示，公司控股子公司优世联合在第四季度对 1-3 季度服务收入确

认按照新收入准则进行了调整，优世联合报告期部分收入适用净额法，冲回收

入成本金额 5,979.39 万元，导致公司第四季度收入为负数。请比照 2019 年度

分业务类型披露优世联合收入明细，在不考虑新收入准则影响下说明业务收入

大幅下滑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1、2019年度、2020年度分业务类型披露优世联合收入明细： 

收入业务类型 2020年收入 2020年净额法冲回金额 2020年净额法冲回后金额 2019年收入 

IDC运维收入    7,145,280.34 

技术服务收入 20,630,211.94 -20,327,498.55 302,713.39 70,004,548.77 

云增值服务收入 31,265,093.63 -27,345,876.55 3,919,217.08 85,959,498.14 

机柜转租及流量收入 10,655,066.18 -9,740,565.18 914,501.00 1,965,044.00 

存储服务收入 2,192,602.14 
 

2,192,602.14 7,986,650.96 

设备销售收入 2,968,352.71 -2,379,973.79 588,378.92 9,762,821.94 

其他 11,886.79 
 

11,886.79 9,009,665.11 

合计 67,723,213.39 -59,793,914.07 7,929,299.32 191,833,509.26 

2019 年度优世联合技术服务收入及云增值服务收入均为基于优世联合的智慧运维中台

为客户提供服务，2020年度上述服务不再依托优世联合智慧运维中台执行； 2019年度公司

实现的设备销售收入为原控股子公司湖北神狐销售以前年度采购商品形成，2020 年度设备

销售为转售业务。上述收入在 2020 年度转让时点均未取得控制权，在从事交易的过程中为

代理人的身份，故按照净额法确认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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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德蓝达 IDC 机柜服务为依托自有机柜对外出租产生收入，提供服务的资产所有权及

控制权均为德蓝达享有；优世联合机柜转租及流量收入为向其他供应商采购后再向客户提供

服务，提供服务的资产所有权及控制权均为外购，两者业务模式不同。 

2、优世联合的 2020年度的业务收入大幅下滑的原因如下： 

（1）湖北神狐数据中心的延期交付对优世联合整体资金规划产生较大的影响，优世联

合原计划内的现金流部分要支持湖北神狐用于支付租金、融资租赁等费用，该部分每年超过

1,000万元，导致优世联合 2020 年部分业务未能顺利开展；且多个基于该数据中心的业务

搁浅，无法形成正向的现金流，从而无法为母公司优世联合提供资金支持。 

（2）2020 年度优世联合调整业务发展方向，转为以提供数据中心及智慧城市服务类业

务为主，但转型轻资产模式以及与战略合作伙伴的项目落地都需要相应的时间。 

（3）因优世联合较为紧张的财务状况，也间接影响了很多潜在业务合作机会。 

4.你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形成保留意见的事项

之一为针对优世联合 2019年度确认的部分收入 15,354.13万元及相应应收账款

13,269.40 万元所实施的函证、访谈等程序未能获取满意的审计证据，因此未能

确定是否有必要对相关应收账款及营业收入作出调整。2020 年 9 月，会计师出

具了《2019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消除的专项说明》《公司 2019 

年度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审核报告》，优世联合部分业务确认营业收

入、营业成本时不够审慎，公司应收账款多计 1550.35 万元，营业收入多计

1,462.60 万元，营业成本少计 178.01 万元。 

（1）请会计师说明针对以上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影响已消除所实施的具体审

计程序及结果。 

【回复】： 

1、2019年度，我们针对如下事项出具保留意见： 

（1）朗源股份 2019年度确认收入 58,170.98 万元，其中控股子公司广东优世联合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世联合）2019年度确认的部分收入 15,354.13 万元及相

应应收账款 13,269.40 万元，由于我们未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我们未能确定

是否有必要对相关应收账款及营业收入作出调整。 

（2）朗源股份2019年度对收购优世联合形成的商誉计提商誉减值准备2,311.68万元，

朗源股份 2019 年度确认业绩补偿收入 3,915.31万元。由于上述第（1）保留事项的影响，

我们未能判断商誉减值测试结论的适当性及业绩补偿收入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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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的具体审计程序： 

（1）核查公司客户的基本情况、交易背景和历史合作情况，查询客户的工商信息；（2）

核查上述客户对应的供应商的基本情况、交易背景和历史合作情况，查询供应商的工商信息；

（3）对保留事项涉及所有客户（函证及回函比例均为 100%）及对应供应商（函证及回函比

例均为 100%）执行函证程序；（4）对保留事项涉及主要客户（走访比例占保留收入比例 84.09%）

及对应供应商（走访比例占相应成本比例 90.47%）进行现场走访；（5）检查上述客户回款

单据及期后回款单据；（6）检查中移物联、中国移动广州分公司的招标文件及优世联合中

标文件；（7）检查公司销售合同、订单、验收单、发票。 

走访客户及供应商清单如下： 

客户清单： 

序号   客户名称   收入金额   应收金额  是否回函  
回函是否

相符 
是否走访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23,121,749.14 24,509,054.09  是  是  是  

2 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  77,036,529.77 76,753,063.45  是  是  是  

3 广东广信通信服务有限公司  3,523,180.70 3,870,415.62  是  否（注）  否  

4 尚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830,188.67 1,364,500.00  是  是  是  

5 广州小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3,821,933.97   是  是  是  

6 东莞市智鸿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1,427,169.81 1,312,800.00  是  是  否  

7 广州诺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958,018.87   是  是  否  

8 
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6,149,642.06 3,570,995.02  是  是  否  

9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284,130.00 301,177.80  是  是  否  

10 广州市凌力冷气设备有限公司  1,201,745.33 1,273,850.00  是  是  否  

11 广东国科建设有限公司  962,264.11 1,020,000.00  是  是  否  

12 广州市高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7,598,812.50 3,214,622.50  是  是  否  

   合计  138,915,364.93 117,190,478.48      

注：因优世联合与广东广信通信服务有限公司在 2019 年报函证时点针对年度运维费用

尚未完成全部工作量的结算，广信通信在回函不符事项中说明：金额以实际结算为准；2020

年 9 月，双方就 2019 年度的工作量完成最终结算，并盖章确认，确认金额与年报列示金额

一致。 

对应供应商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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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不含税） 是否回函 
回函是

否相符 
是否走访 

1 广东豪特节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92,920.35 是 否（注） 是 

2 广州深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9,376,679.65 是 是 否 

3 深圳联想懂的通信有限公司 21,312,225.76 是 是 是 

4 蜂助手股份有限公司 34,357,673.58 是 是 是 

5 华创易通（广东）科技有限公司 21,206,905.66 是 是 是 

6 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 6,013,702.52 是 是 是 

 合计 98,360,107.52      

注：2019年报对广东豪特节能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函证采购金额 6,885,000.00元（不

含税金额：6,092,920.35 元），豪特节能回函金额为 7,127,958.81 元；差异原因：豪特节

能回函包含 2017-2019 年度因办公室装修采购其节能服务 242,958.81 元。 

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对影响消除说明所载内容与我们审计朗源股份 2019 年度财

务报表所审核的会计资料和审计的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核对，在所有重大方面没有发

现不一致。 

（2）请说明以上导致保留意见的营业收入明细以及应收账款在 2020 年度

的回款情况，请会计师说明针对 2020 年末仍未回款余额是否执行了函证程序及

结果。 

【回复】： 

一、公司回复 

序号  客户名称  
保留应收账款金

额 
调整应收金额 

最终确认的应收

账款 
期后回款金额 未回款金额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

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40,012,574.00 -15,503,519.91 24,509,054.09 3,727,046.00 20,782,008.09 

2 中移物联网有限公司  76,753,063.45  76,753,063.45 39,497,077.64 37,255,985.81 

3 
广东广信通信服务有限

公司  
3,870,415.62  3,870,415.62 3,870,415.62  

4 尚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64,500.00  1,364,500.00 1,364,500.00  

5 
东莞市智鸿数码科技有

限公司  
1,312,800.00  1,312,800.00 1,312,800.00  

6 
北京京东叁佰陆拾度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  
3,570,995.02  3,570,995.02 3,570,995.02  

7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

有限公司  
301,177.80  301,177.80 150,588.90 150,58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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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客户名称  
保留应收账款金

额 
调整应收金额 

最终确认的应收

账款 
期后回款金额 未回款金额 

8 
广州市凌力冷气设备有

限公司  
1,273,850.00  1,273,850.00  1,273,850.00 

9 广东国科建设有限公司  1,020,000.00  1,020,000.00  1,020,000.00 

10 
广州市高琛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3,214,622.50  3,214,622.50  3,214,622.50 

  合计  132,693,998.39 -15,503,519.91 117,190,478.48 53,493,423.18 63,697,055.30 

二、会计师回复： 

针对 2020 年末以上客户仍未回款余额我们执行了函证程序，但均未取得回函，基于我

们对优世联合 2019年报保留事项涉及应收账款及营业收入情况于 2020年 9月进行了函证并

收到全部回函，对主要的客户、供应商进行了现场访谈，并检查了销售合同、订单及发票；

年报审计时，我们检查了优世联合 2020年度收取上述应收账款回款的银行流水及银行进账

单，并对上述客户公开信息进行查询，未发现经营异常情况。 

基于实施的审计程序，我们未发现朗源股份 2019年度保留事项中涉及的 2020 年末仍未

回款余额在财务报表列示中存在违反企业会计准则的情况。 

5.2018 年 12 月 5 日，你公司披露《关于现金收购广东优世联合控股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51%股权的公告》，以 2.09 亿元现金收购优世联合 51%股权，你公

司于 2018 年 12 月 12 日披露的我部问询函回复公告显示，在 2019 年初，武汉

IDC 数据中心将建设完成，将会在武汉市场释放 2200 个机柜，该项目获得湖北

武汉电信合营唯一 IDC 机房资质，预计 2019 年优世联合机柜租赁收入增长 4485

万元，同时带动了带宽收入增长约 3600 万元。请结合武汉 IDC 数据中心建设进

展、与武汉电信合作情况、实际收入情况，说明前述公告是否存在虚假记载情

形。 

【回复】： 

湖北神狐数据中心为武汉电信的合作机房，目前，该数据中心建设已完成 97%，预计在

2021 年 9月 30 日前完成项目整体建设，对外仍以武汉电信机房运营。湖北神狐 2019 年实

现营业收入 9,762,821.94 元，该部分收入主要来源于销售软件和硬件等商品；截至 2020

年 11月底实现营业收入 283,018.87 元，该部分收入主要来源于租赁收入。 

公司收购优世联合控制权时，预计可以筹集资金短期内将湖北神狐数据中心项目收尾。

因当时武汉作为华中地区核心地带，而该数据中心又是在建的唯一一个成规模数据中心，竞

争对手较少，武汉电信也非常支持该项目。在建期间，已收集充足的客户订单意向，IDC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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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资源的时效性较强，早期交付可以优先锁定需求量，公司预计完全可以快速实现项目的高

出租率；并且跟武汉电信的合作是有带宽分成的高收益率项目。湖北神狐数据中心如按计划

于 2019 年上半年顺利交付运营，导入订单后，预计可以产生现金流。 

但 2019 年 10月份武汉举行大型赛事活动，公司未曾预料赛事活动会对工程施工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即赛事开始前半年，所有工程类项目停工；自 2019年 3 月份起，湖北神狐数

据中心停止项目施工，导致数据中心的收尾工作延期，项目未能交付使用，未能产生预计的

机柜租赁收入和宽带收入。2020 年 1月份新冠疫情的爆发，项目运作及交付工作完全中止。

项目延期交付，但各项资金成本并未减少，导致优世联合及湖北神狐资金紧张，收尾工作一

直未能完成，整个项目也未能交付使用。 

公司于 2018年 12月 12 日披露问询函回复公告时不能预料到上述不利因素；因此，公

司前期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特此公告。 

 

 

朗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九日 

 


	特此公告。

